
2023年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 汪曾祺散
文读后感(通用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一

这篇文章整体来说是一片弥漫着乡土气息的文章。作者汪曾
祺分了三个部分来描述他故乡。这次，我分析的是第一部
分——“打鱼的”

乡村中的人们是淳朴的。尽管渔船的船主是小财主，但他们
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而且他们的勇敢麻利之处不必雇来
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这就应是从侧面体现了乡村的
人们的淳朴。不像是城市中的有钱人，只会雇佣一些人，然
而自己却既什么也不会，也从不。体贴手下的人。而像乡村
的财主却不会。他们会跟着自己手下的人一齐下湖，这也是
他们能和睦相处的一个原因吧。

乡村中的人们又是悲伤的。

一对夫妇在一条小学校苇 塘后的臭水河里打鱼。看得出来，
他们就应是生活很窘困的。他们没资格也没条件去像船主一
样，在大湖中捕鱼，他们只能在臭水河中，打点小鱼，也就
想填饱肚子吧。再看看作者描述他们夫妻二人的神态：他们
的脸上及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
淡的，平淡的几乎木然。这就应是典型的贫苦人民的神情。
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但是来气，想必，
他们就应刚开始是很悲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麻木
了，没有了情感。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应对



日渐窘困的生活，他反抗过，他努力过，但最终，还是屈服
在了生活面前，麻木的生活，仿佛他没有了情感般，如同行
尸走肉地活着。

然而，无声无息的，女好因为在水中的时间太长，得伤寒死
去了。然而这也映出了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十五
六岁的女儿，代替了她，跟着父亲一齐捕鱼了。最令人看着
心寒的，就是对女儿外貌的描述。那臃肿的大衣，那不合身
的皮罩衣，那不贴合她年龄的捕鱼的动作，看出了日子的凄
凉。她按着梯形竹架，—戳一戳的戳着，那动作，仿佛是戳
在了我们读者的心上。

而最后一段，更是显得凄凉。那一—身湿了的皮罩衣，那已
经变凉的秋天的河水，压在了女儿身上，也仿佛是压在了读
者心上。明明还是就应无忧无虑的与同龄人一齐上学玩耍的
时候，明明这么沉重地生活还不是她该承受的，但只因为社
会的压迫，担子全都压在了她和她父亲身上。本身就沉默寡
言的父亲，因为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迫，也变得更加沉默了。
对于他来说，可能生活早已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期望能养活
自己的女儿就行了吧，而对于自己，却早已失去了活下去的
期望。

农村人民的生活是快乐与悲惨交织在一齐的。 因为远离城市，
身上生活的担子也变的更重了。但悲惨的生活却压不倒某些
人对生活的渴望与期望。我想作者在后文就是提到了那些对
生活充满期望和善良的人民。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二

整篇文章读完后，好像幸福地自我释放了一次。简单的布景，
简单的情节，简单的心情——人性就是很简单的，顺其自然，
从心所欲，可是对比我们不简单的现实生活，这份温暖显得
有些无力。



小说的主人公小明子，从小就注定要出家，出家成为他们故
乡人谋生的手段，而并不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悟等等。“跟爹
娘磕个头，就跟舅舅走了”；学名直接变成法名，一切看起
来都很随性。出家受戒，忽然有了种轻松自然的感觉，之后
便开始了在“荸荠庵”的生活。看起来主要描写了两点——
小明子和英子的交往与寺庙中的生活。作者笔下的和尚令人
瞠目结舌——每天只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师父根本
没有吃斋的规矩，甚至带着家眷一起管理荸荠庵，打牌、抽
烟、唱酸溜溜的歌，无所谓什么清规，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愿
意做的事，悠闲自在，更谈何压力、郁闷？这些和尚的生活
看似会不耻于人世，可是他们活着只是为了那种宁静，又管
世人怎么想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师父杀猪的场景，眼
前出现猩红的血溅在和尚袍袖上的场景，好是诡异，却也隐
约有一种快意。念着“往生咒”杀猪，带着家眷出家，这些
可爱的和尚让人眼前一亮。

嘴角不自觉地泛起笑意，我的心情在慢慢沉淀着。小英子聪
明灵巧，活泼善良，似乎她的世界永远不会有悲伤。当她为
小明子参谋画什么花，当她好奇受戒是什么样子，当她留下
那一串美丽的小脚印，我看到了人性的纯洁——哦，是圣洁。
那一串脚印，既描绘出小女孩的纯洁烂漫，又预示着小明子
和小英子感情的发展。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镜头总是如此
唯美，他们简单得有些幼稚。小英子看流星雨时忘了在裤带
上打一个结，她会许什么愿呢？作者又用省略号引出无尽的
遐想。有了他们两个，布景都活了起来，就像是两个天使，
我不禁莞尔。

其实初读这篇文章，很难体会到最深层的东西。参阅一些资
料，才对主旨有了大概的把握，有两个字不断的出现——人
性。我不禁思考，什么是人性。如果说是和尚们对自己的心
灵、欲望的坦诚，恐怕我还不敢苟同。这当然是人性的一部
分，如果用真善美来形容人性（当然这很俗），那么还缺少
最重要的美。于是来到文章的高潮部分，两个人都直面自己
的内心，把握住最单纯的幸福，这才是人性最巅峰的部分，



它是这样的幸福和惟美，一瞬间我像是变成了故事中的主人
公，这自然成了作者的升华。小明子英俊多才，小英子温柔
可爱，他们互相倾慕，也知道对方的心思。人性指引着他们
勇敢地说出来，勇敢地寻求爱。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于是
他们得到了人性中最美的东西。

离开这篇文章，我还是想问，什么是人性？荸荠庵当然不可
能存在，那种生活也只是个梦想。而我们的生活呢？是在疲
劳时看一看窗外的风景，还是在压力下释放呢？我们有天性，
可这种现实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它。无奈的、遗憾的，我不
想呼吁谁重拾天性，因为这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只是希望我
记住我自己还有天性，有对它的向往。所以，能像明海等人
一样干着自己享受的事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幸福。

谢谢这篇文章，让我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天性。

文档为doc格式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三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
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
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
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
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
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
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
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
“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
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
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
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
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



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
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
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
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
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
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
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
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身边平凡的
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
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
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
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
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
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
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
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
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
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
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
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
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
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
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
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
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
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
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
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
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
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
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
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
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
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
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
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
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四

这篇文章整体来说是一片弥漫着乡土气息的文章。作者汪曾
祺分了三个部分来描写他故乡。这次，我分析的是第一部
分——“打鱼的”

乡村中的人们是淳朴的。尽管渔船的船主是小财主，但他们
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而且他们的勇敢麻利之处不必雇来
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这应该是从侧面体现了乡村的
人们的淳朴。不像是城市中的有钱人，只会雇佣一些人，然
而自己却既什么也不会，也从不体贴手下的人。而像乡村的
财主却不会。他们会跟着自己手下的人一起下湖，这也是他



们能和睦相处的一个原因吧。

乡村中的人们又是悲伤的。

一对夫妇在一条小学校苇塘后的臭水河里打鱼。看得出来，
他们应该是生活很窘困的。他们没资格也没条件去像船主一
样，在大湖中捕鱼，他们只能在臭水河中，打点小鱼，也就
想填饱肚子吧。再看看作者描写他们夫妻二人的神态：他们
的脸上及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
淡的，平淡的几乎木然。这应该是典型的贫苦人民的神情。
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来气，想必，
他们应该刚开始是很伤心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麻木
了，没有了情感。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面对
日渐窘困的生活，他反抗过，他努力过，但最终，还是屈服
在了生活面前，麻木的生活，仿佛他没有了情感般，如同行
尸走肉地活着。

然而，无声无息的，女子因为在水中的时间太长，得伤寒死
去了。然而这也映出了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十五
六岁的女儿，代替了她，跟着父亲一起捕鱼了。最令人看着
心寒的，就是对女儿外貌的描写。那臃肿的大衣，那不合身
的皮罩衣，那不符合她年龄的捕鱼的动作，看出了日子的凄
凉。她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的戳着，那动作，仿佛是戳
在了我们读者的心上。

而最后一段，更是显得凄凉。那一身湿了的皮罩衣，那已经
变凉的秋天的河水，压在了女儿身上，也仿佛是压在了读者
心上。明明还是应该无忧无虑的与同龄人一起上学玩耍的时
候，明明这么沉重地生活还不是她该承受的，但只因为社会
的压迫，担子全都压在了她和她父亲身上。本身就沉默寡言
的父亲，因为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迫，也变得更加沉默了。
对于他来说，可能生活早已不是为了自己，只是希望能养活
自己的女儿就行了吧，而对于自己，却早已失去了活下去的
希望。



农村人民的生活是快乐与悲惨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远离城市，
身上生活的担子也变的更重了。但悲惨的生活却压不倒某些
人对生活的渴望与希望。我想作者在后文就是提到了那些对
生活充满希望和善良的人民。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五

“辛夸高峙桂,未徙北溟鹏”小麦说梦见了这幅对子,不敢敲
门,不知开门的会不会是他.

很久以前他们叫我英子.叫英子的时候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受
戒》,对着文中的小英子傻笑,这哪是小说,分明是柳新生笔下
的水彩风景.

许多年以后发觉小麦的话汪曾祺的小说很象,常常带着梦幻般
的呓语,就象《受戒》的开头,没有铺垫没有起因,“明海出家
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简短直白的直接将后面行文
归于自然.

《徙》是小麦推荐我看的,她说了一句：“他有一双宝黛式女
儿.”于是我便去看,看过了开头讲学生们唱校歌,细致到各年
级学生的体会;看过了谈甓渔和谈家门楼,细致到在门楼里坐
着歇脚的轿夫和谈先生的螃蟹;看过了疯秀才徐呆子应考数年
不中竟等到个废除科举,终于哭死在街上.汪曾祺用平静到如
同绢细棉布般的语言慢慢讲述着一个曾经的场景,那场景的每
一个角落他都经历过,每一个角落都忍不住要细细描述一番直
到看到“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
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这一句的情
景没来由的想到《血色湘西》第二集,端坐在清溪书院大门里
领着孩子们读书的瞿先生.一时竟忘了“一双宝黛式的女儿”
的话,对着他住的“开着蓝色的碎花的野草”的院子和贴着他
亲自写的“辛夸高峙桂,未徙北溟鹏”的对联的白木板门出神.

汪曾祺对高北溟的房子着墨不多,只一句几概括了——“一所



小小的四合院.房屋虽也旧了,但间架砖木都还结实.天井里花
木扶疏,苔痕上阶,草色入帘,很是幽静.”不过从后文的字里
行间还是可以窥到其中的布局,文中说道“约几个志同道合的
教员,在家里赏荷小聚.”想必那院子里是有个小池或者荷花
缸.文中还说“(高雪)高起兴来,打了井水,把家里什么都洗一
遍,砖地也洗一遍,大门也洗一遍,弄得家里水漫金山,人人只
好缩着脚坐在凳子上.”“高先生的藤椅,除了她,谁也不坐”
想必那院子有一点象《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家,铺着石板,
摆着一个藤椅.对了,还栽着花——“浇花.这是她(高雪)的特
权,别人不许浇.”大女儿安分守拙,有好看的先给妹妹看,好
穿的先给妹妹穿;小女儿高雪心高气傲,要考高中,将来到北平
上大学.高冰在劝高雪出嫁时说了一句：“这是命,你心高命
薄.”不想一语成诔.高雪害怕牢笼,在家是个牢笼,出嫁还是
个牢笼,飞不出去,终于郁郁而终.她就没有想想她的父亲高先
生也同样飞不出去啊.我并不喜欢他女儿们的名字,高冰高雪,
这不该是他家世业儒的高北溟该取的名字,不过这已经不重要
了,我的注意力早已不在“一双女儿”那儿.合上书,眼前还是
高先生小院的白木板门和门上已经发白的对联.

如果说《受戒》是柳新生层层氲开的清凉水彩,那么《徙》就
是衣纹笔细细勾勒的一幅工笔荷花.一开始不觉得这幅荷花有
什么特别,推开书却无法忘却.我明白了,小麦,如果是我,也会
在门前犹豫.

看汪曾祺《徙》中的教育思想

最近应班主任的期望和要求,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在恶补名著的
阅读.我当前正在拜读现当代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在《徙》这
部作品中,我惊喜地发现当中有很多关于教育教学的思想和现
象.曾祺的《徙》,创作于1981年,文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艰难
时世中的语文教员高北溟狷介特立的性格.作家试图通过这个
卓然不群的形象,寄托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人生追求.

作品中提到“高先生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



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
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
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
得的,再来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
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
时知其深浅.”这些话语让我们不难地认识到在现实教育中因
材施教的重要性,就如孔子的一个例子,面对同一件事情,对于
子由、子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他进行了截然相反的教育.并
伴随着一种动态性的教育,对此我深有同感.对于学生而言,频
繁的更换老师无疑是有害无益的.我高一时在普通班,高二高
考入了重点班,师资完全换了,虽然不得不承认这些师资确实
很优秀,但最初我们这些插班生还是弄的个身心疲惫才逐渐适
应新的他们新的教学方式.这不是小说中,高北溟的“教一班
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的做法,
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此外,小说写到:“他要求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
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
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要把课堂讲授和
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
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
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
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
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
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
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则表现了他独特的教育思想
和教学方法.

在这部小说中,更有“重视作文的训练”、“对学生一视同
仁”等先进的思想.平时我看小说最注重的还是故事情节,但
当我看到这部作品,我的眼球却紧紧地被这里面那些关于教育
的字眼抓住,也许是因为现在自己是教育界的“后备军”的想
法所驱使吧!不过小说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传达教育思想的作
品确实也挺少见,至少我看到过的作品中这样的小说还不多.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的倾向还是可喜的吧.

汪曾祺寻常茶话读后感篇六

有幸领到了汪老先生的《生活家》，看了以后，感觉平淡如
水，意蕴无穷。

上大学时，有傅瑛老师讲的《受戒》，感觉汪老先生的文章
淡淡的，水水的，同时也暖暖的。后来看了他其他的小说和
散文，才知道他喜欢吃，也会吃，而且会做吃食。我就觉得
他真的很会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在《四方食事》中，各种各样的口味，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各种各样的食品都有他的看法和吃法。有些美味有的人不喜
欢，但吃着吃着就爱上了。如同生活，我们不尝试，不体验，
怎么会知道生活的多样性呢？还有你不喜欢的东西，自己可
以不吃，但也不要反对其他人吃。是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求同存异，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生活，应该多种体
验，就如作者说的，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要杂一点。对
食物，对文化，对生活都如此。

《五味》一文中，讲到了山西的酸醋。我们家喜欢吃恒顺的
陈醋。另外就是我喜欢吃酸菜鱼。而甜食则是南方人的最爱。
记得舌尖上的中国里讲过无锡人爱吃甜食。我爱吃甜品，吃
菜却不喜欢太过甜。苦味则想到苦瓜，我不爱吃，也不明白
为何有水爱吃，好像苦味可以降火。喝过苦丁茶，居然喝了
很久，可能是因为提神醒脑。咖啡美味，不觉得苦，只觉浓
香。臭则很奇特，皖南臭鳜鱼是徽菜代表，算是拿得出手的
硬菜了，而臭豆腐也是路边摊小吃了。臭味也能这么普及到
大众吃食。辣曾经也是最爱，最近三年因为怀孕加哺乳期，
不吃辣，现在也习惯了，不能吃辣了，也不能吃咸了。口味
接近孩子的辅食，基本上吃食物本身的原味。

《故乡的食物》一文中，我有共鸣的是鸭蛋和荠菜。高邮的



鸭蛋的确很有名气，我们这里也爱吃咸鸭蛋，只是我们称之
为青皮。小时候记得家里人会像随园食单上说的，宜切开带
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我们
家也是这种切法，基本上配白粥或馒头一起吃。不过孩子们
总喜欢吃蛋黄，蛋白总是大人吃。让我想到了有的家长能力
有限，但她们总是在能力所及的地方，给我们提供最好的。
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淮安人，她就教我用筷子敲破空
头，用筷子挖出来吃。或许都是南方人的吃法，竟有相同之
处。她还给我寄过咸鸭蛋和烧卖，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好朋
友。荠菜我们这也有，基本上做包子饺子吃，香味奇特，却
很好吃。有了荠菜馅，其他我都不会选。不过好像只有清明
前可以吃。我爱吃，却不认识。有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
和桃桃妈妈曾带着孩子一起去挖荠菜，可是一直不认识。像
我们又不去菜市场，超市又不卖，今年我们又没有认识荠菜。

生活中总是有着小美好，小期待，小确幸，我们不仅仅为了
活着，不必辛苦恣睢的谋生，而要有趣的活着，做一个能感
受温暖美好的生活家。


